
注：图中标注单位为米，

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1985国家高程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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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、本图是依据规划条件及红线图进行绘制。

2、本工程设计标高±0.000相当于1985国家高程基准3.830。

3、室外地坪设计标高-0.100相当于1985国家高程基准3.730。

3、本工程室外场地、道路排水坡度3‰，坡向排水沟井，详设备及景观设计图。

4、消防车道内转弯半径≥12米，消防车道宽4米。

5、本图中上所标建筑高度H为室外地坪至女儿墙顶的总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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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概况

通用厂房项目拟建7栋丙类高层通用厂房。

规划设计说明

一、项目建设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阳大道东侧，莱美路北侧。

二、总平面设计说明

设计依据

1、《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》(GB 50352-2005)

2、《汕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3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( GB50016-2014)（2018年版）

4、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( GB 50763-2012)

5、《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》

6、 其他有关的国家及地方颁布的标准规范和规定。

三、项目主要特征

本次设计范围为：7栋高层厂房丙类。

1、工程名称：通用厂房项目；

2、建设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阳大道东侧，莱美路北侧；

3、总建筑面积：131916.33㎡（各栋建筑面各详技术图纸）；

4、总占地面积：34781.8㎡；

5、建筑层数：1-7#厂房均为12层；

6、建筑高度：

1-5#厂房高51.2米。

建筑高度本项目首层建筑高度5.5米，二层高度4.4米，三层及以上高度4米，屋面

女儿墙1.2米总建筑高度为51.2米。梯间面积小于投影面积25%顾不计入建筑高度。

6-7#厂房高54.5米。

建筑高度本项目首层建筑高度5.5米，二层高度4.5米，三层至九层高度4米，

十至十一层高度5.5米，十二层高度4米，屋面女儿墙1.4米。总建筑高度为54.5米。

梯间面积小于投影面积25%顾不计入建筑高度。

7、建筑分类：均为丙类厂房。

8、耐火等级：一级。

四、总平面布局：

1、项目规划拟建7栋丙类高层通用厂房，布局采用围合式规划布局沿场地周边布置

“一”字型高层厂房，用地中间为中央绿地广场其余均为硬化地坪，满足日常车流

运作

2、交通组织：

项目基地西接城市快速路中阳大道（中山东路北沿），右邻海源路。厂区地块出入

口位于右侧海源路及北侧。消防车道由2个出入口进出形成厂区环形消防车道。消防车

道分别设置4米及7米消防道路，转弯半径12米及15米，沿建筑环形设置。基地四面环

路，对外交通十分便利，作为工企业用地，车辆吞吐量不算大，但是项目兼具货车进

出和机动车进出的职能。在清辉路和海源路上均设置了机动车出入口，其中清辉路上

的出入口为货运出入口，海源路上开设1个出入口，货车流线方面:本项目的货运流线

主要从场地的西侧进入，每个厂房前均设置卸货广场，避免与其他车型交通的干扰。

4、海绵城市

本项目绿地率小于20％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40％和20％。


